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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发电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大型发电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的策划、实施与控制、绩效评价、管理评审和持续改进

等。 

本文件适用于燃煤、燃气发电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包括含有热电联产的发电企业，其他类型发电

企业可参照执行。 
注： 本文件出现的大型发电企业指，主营业务以火电、水电、可再生能源发电为主，包含多种类型发电单元或多个

发电厂的法人实体，可以是大型发电集团或区域发电公司，具有一定独立的供应链管理权限的单个发电厂可以

参照本文件进行绿色供应链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4040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原则与框架 

GB/T 24420 供应链风险管理指南 

GB/T 33635 绿色制造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供应链  supply chain 

生产及流通过程中，涉及将产品提供给最终用户所形成的网链结构。供应链可包括供应商、制造商、

物流商、内部配送中心、分销商、批发商以及联系最终用户的其他实体。 

[来源：GB/T 24420，3.1] 

 

绿色采购 green procurement 

采购活动中，推广绿色低碳理念，充分考虑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安全健康、循环低碳和回收促进，

优先采购和使用节能、节水、节材等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原材料、产品和服务的行为。 

[来源：GB/T 33635，3.2] 

 

绿色供应链 green supply chain；GSC 

将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理念贯穿于企业从设计、原材料采购、生产、运输、储存、销售、使用和

报废处理的全过程，使企业的经济活动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上下游供应关系。 

[来源：GB/T 33635，3.3] 

 

绿色供应链管理 gree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利用先进技术，基于绿色理念，规划绿色供应链中的各个环节，并对资源流动过程进行计划、组织、

协调与控制等过程，以达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平衡。 

 

生命周期 life cycle 

产品系统中前后衔接的一系列阶段，从原材料获取或自然资源生成，直至最终处置。 

[来源：GB/T 2404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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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体要求 

大型发电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机制的实施分为策划、实施与控制、绩效评价、管理评审和持续改进

等几个阶段，策划阶段应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标准和利益相关方诉求下，将绿色供应链管理理念纳

入企业发展规划中，制定绿色供应链管理目标，实施与控制阶段建立有效的组织机构及绿色供应链管理

机制，通过分析企业供应链各环节的绿色属性，建立企业绿色设计、绿色采购、绿色生产、绿色回收及

资源再利用等各过程管理程序和标准，绩效评价阶段应该定期评价绿色供应链管理绩效，同时对企业及

其供应商绿色供应链相关信息进行管理和披露，管理评审过程是定期对整个管理机制的运行情况进行

审视，结合实施阶段和绩效评价阶段发现的问题，持续的对整个管理机制进行改进。 

5 策划 

系统策划 

5.1.1 按照绿色生产理念及相关政策、法规要求，将绿色发展理念与现有大型发电企业业务流程和供

应链管理系统相整合，建立或完善大型发电企业供应链系统。 

5.1.2 按照大型发电企业绿色生产及绿色供应链管理要求与质量、环境、能源、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以

及供应链管理要求，完善管理程序和管理体系文件，建立大型发电企业的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 

5.1.3 从电力生命周期进行企业绿色供应链价值和分析，从整个供应链的角度对风险与机遇进行识别，

与供应链各相关方寻求环境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平衡，提高企业竞争力。 

确定管理方针 

确定管理方针，可根据下列因素确定： 

a） 有关政策、法规和标准； 

b） 企业绿色发展目标及承诺； 

c） 电力生产过程的绿色性要求； 

d） 现有供应链各环节可改进的环境问题； 

e） 现有技术和管理条件可实现； 

f） 供应链其他相关方的条件和要求等。 

确定管理目标 

制定可实现、可量化、可测量或可评价的绿色供应链管理目标，应根据下列因素确定： 

a) 有关政策、法规和标准； 

b) 企业绿色发展方针及承诺； 

c) 电力生产过程的绿色性要求，应包括： 

1) 环境绩效指标； 

2) 运营绩效指标； 

3) 经济效益指标； 

4) 环保投资指标； 

5) 供应商绩效指标； 

6) 节能减排指标等； 

7) 碳排放指标。 

d) 现有供应链各环节可改进的环境问题； 

e) 现有技术和管理条件可实现； 

f) 供应链其他相关方的条件和要求等。 

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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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发电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宜包括绿色采购、绿色生产、回收及综合利用等。必要时可与各相关

方共同协商绿色供应链改进措施。大型发电企业绿色供应链制定或与现有程序整合至少应包括： 

a) 物料绿色属性识别，物料绿色属性宜参照《绿色制造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导则》GB/T 33635

附录 B； 

b) 风险管理； 

c) 绿色采购； 

d) 供应商管理及评价； 

e) 生产过程控制； 

f) 仓储布局、使用效率和可能对周围环境造成的影响； 

g) 废弃物处置； 

h) 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 

i) 环境信息管理及公开声明； 

j) 绿色供应链绩效评价等。 

6 实施与控制 

绿色设计 

6.1.1 在发电机组和厂区设计阶段，对设计方案进行绿色性评审，即使提出修改意见或建议。 

6.1.2 在设计阶段考虑材料选择及使用对环境、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 

6.1.3 在设计阶段考虑生产过程对环境、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 

绿色采购 

6.2.1 应制定绿色供应商选择原则、评审认证程序和控制程序，确保供应商持续、稳定地提供符合大

型发电企业绿色生产要求的设备、物资、生产物料、服务等。 

6.2.2 应制定绿色采购标准及制度，并应向各类型供应商发放绿色采购计划、要求或标准。 

6.2.3 在注重性价比的情况下优先采购节能、环保、低碳的产品/服务。 

6.2.4 应从物料环保、污染预防及设备生产和使用过程的节能减排等方面对供应商进行评价，且根据

不同的供应商类别、风险大小设定不同的准入标准，确定合格绿色供应商，评价内容在原有的供应商评

价要求基础上，添加环境相关评价指标，评价依据包括下列内容： 

a) 遵守国家环境保护相关政策、法规、标准； 

b) 达到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及能耗指标要求； 

c) 供应商应建立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能源管理等管理体系，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通过环

境管理体系、能源管理体系认证的供应商； 

d) 供应商提供的物料及其生产、物流、储存过程等的符合性资料。如煤炭供应商，同等条件下优

先选择采用减沉开采、保水开采、煤与瓦斯共采、矸石减排、伴生矿产开采等煤炭绿色开采技

术的煤炭供应。 

e) 供应商提供的设备的生产阶段的污染物控制、能耗、碳足迹的相关资料或服务国家、行业相关

要求的证明。 

f) 供应商应采用公众可获取的标准或规范对其厂界范围内的温室气体排放及产品碳足迹进行核

算或核查，核算结果宜对外进行披露。 

6.2.5 供应商应提供以下材料： 

a) 温室气体排放数据； 

b) 资源能源消耗与污染物排放数据； 

c) 物料生命周期数据，煤炭供应商应提供煤炭开采、运输及储存等相关数据； 

d) 绿色管理相关文件（如：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能源管理、环保产品声明等）； 

e) 不含禁用物质声明或提供第三方检测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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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限用物质和受控物质符合性声明； 

g) 其他质量和有害物质控制文件等。 

绿色生产 

6.3.1 根据绿色供应链管理方针、目标和指标，大型发电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对节能环保、清洁生

产等活动及生产设施的运行和维护进行监测和控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锅炉、汽轮机设备应采用高效、节能、先进技术或进行高效节能技术改造，能源消耗水平满足

国家及地方政府要求； 

b) 设备应进行整体运行优化，降低用能设备能耗水平，提高锅炉燃烧效率，采用具有实时在线运

行优化的系统； 

c) 变压器、电机、水泵、风机系统工艺及能效达到国家规定的能效标准，未使用国家明令禁止或

淘汰的生产工艺和装备； 

d) 燃煤机组供电煤耗应符合常规燃煤发电机组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标准； 

e) 按国家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建立三级计量管理体系，并对监测和测量设备定时维护

和校验； 

f) 监测和记录生产过程物料、能源及水资源等消耗数据； 

g) 建立环保数据在线监测体系； 

h) 对污染源实施定期监控巡检； 

i) 废水排放应实现逐年降低； 

j) 建立能源管理、环境管理、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6.3.2 运行控制程序应根据发电、供热工艺流程制定，明确各相关部门任务、职责、工作程序、记录

和文件变更要求等。 

6.3.3 绿色生产数据获取、计算、统计、报告及环境信息公开等要求应明确，包括（但不限于）： 

a) 政府及相关管理部门要求提供的企业环境、能源管理数据； 

b) 重点管控物料信息； 

c) 工艺流程信息； 

d) 发电周期数据，宜包括下列内容： 

1) 能源数据：包括生产用电数据、燃料数据等； 

2) 物料数据：包括煤炭、生物质、垃圾等及发电辅助物料等输入性数据及粉煤灰、炉渣、脱

硫副产品等输出性数据； 

3) 排放数据：包括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二氧化碳、废水等排放数据； 

4) 其它数据：包括噪声等。 

e) 危险物质使用、储存、处置数据：包括液氨、氢气等； 

f) 废弃物处置数据：包括粉煤灰、炉渣、垃圾渗滤液、脱硫副产品等数据。 

6.3.4 明确现场环境排放监测的项目、内容、要求和程序，对运行过程中的关键特性数据进行监测应

符合下列规定； 

a) 具有 SO2、NOx等废气、废水、粉尘、固体废弃物、噪声等重点环境排放测量设施，监测和记录

排放数据，并对所使用的监测和测量设备定时维护和校验； 

b) 污染物排放浓度及污染物排放总量满足国家及地方政府相关规定要求； 

c) 依据国家与地方最新发布相关要求开展碳排放监测、报告与核查等工作； 

d) 制定生产过程中废弃物回收处理要求，防止固体废弃物的非正规处理； 

6.3.5 危险物质在库房和生产现场应分类存放、明示标识，应具有完善的危险物质、固体废物管理体

系及危险废物环境应急预案。 

绿色回收及资源再利用 

6.4.1 报废后的机电设备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品及废弃物应得到有效回收利用。 

6.4.2 绿色回收及资源再利用应提高再使用、再制造、再利用的配备件或材料的使用率。 

6.4.3 粉煤灰、炉渣和脱硫副产品等资源应综合利用。 

6.4.4 绿色回收及资源再利用应具有完备的废水回收利用系统并实现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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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 没有再利用价值的废弃物应得到无害化处理，确保有害或危险废弃物应交给有相应资质的组织

处理，并保留相关记录。 

文件记录 

大型发电企业进行绿色供应链管理需在完整、系统、准确的基础上建立并保留以下文件： 

a） 设计过程文件 

b）采购过程记录文件: 

--供应商提供的符合性材料 

--双方签订的技术协议; 

--供应商提供的样品测试记录或检测报告;  

--有害物质分析报告; 

--供应商的有害物质豁免声明; 

--供应商提供的有害物质第三方检测报告;  

--供应商提供的有关物料采购记录; 

--供应商有害物质管理体系运行的记录文件等。 

c）生产过程记录文件: 

---有害物质领用、保存记录; 

--有害物质的释放或转移信息: 

一生产过程中废弃物的处理或转移信息; 

--污染物(固体废弃物、废水、废气、颗粒物)的排放(排放量、浓度、处置、去向等)记录;  

--其他为保证绿色生产有效运行所需的文件和记录。 

--废弃物回收利用记录等。 

7 绩效评价 

应根据物料环保、污染预防、节能减排等要求建立大型发电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绩效评价机制、

程序，可参照附录 A确定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 

绿色供应链管理绩效宜通过适当方式公布。披露企业绿色供应链节能减排目标完成情况、污染物

排放、违规情况等信息。 

 

8 管理评审和持续改进 

管理评审应根据绿色供应链管理目标，应对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充分性、有效性和适宜性定期评审，

可与其他管理体系评审同时进行，并对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 

管理评审内容可包括：绿色供应链目标实现情况、管理成效（取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应

对风险所采取措施的有效性、与供应商交流信息及改进建议等。 

根据实施控制阶段的生产运行信息、绩效评价及管理评审结果，识别可改进和提升空间，为企业

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提升以及相关方绿色采购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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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绿色供应链绩效评价要求 

A.1 绿色供应链管理关键环节 

A.1.1 确立可持续的绿色供应链管理战略 

企业应将绿色供应链管理理念纳入发展战略规划，明确绿色供应链管理目标，设置管理部门，推进

本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工作。要用整体系统的观点将绿色供应链融入产品研发、设计、采购、制造、回

收处理等业务流程，识别能源资源、环境风险和机遇，带动上下游企业深度协作，发挥绿色供应链管理

优势，不断降低环境风险、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扩大绿色产品市场份额。 

A.1.2 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 

企业要树立绿色采购理念，不断改进和完善采购标准、制度，将绿色采购贯穿原材料、产品和服务

采购的全过程。要从物料环保、污染预防、节能减排等方面对供应商进行绿色伙伴认证、选择和管理，

推动供应商持续提高绿色发展水平，共同构建绿色供应链。要早期介入、主动参与供应商的研发制造过

程，引导供应商减少各种原辅材料和包装材料用量、用更环保的材料替代，避免或减少环境污染。定期

对供应商进行培训和技术支持，传递客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环境要求，帮助供应商将要求融入业务之

中并逐级传递。 

A.1.3 强化绿色生产 

企业要建立基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绿色设计理念，整合环境数据资源，建立基础过程和产品数据库，

构建评价模型，在研发设计阶段开展全生命周期（LCA）评价。不断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采用先进

适用的工艺技术与设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积极参与国际相关技术规范标

准的制定，促进业界绿色生产水平提升，引领行业变革。 

A.1.4 建设绿色回收体系 

企业要建立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主动承担产品废弃后的回收和资源化利用责任。采用产品回收电

子标签、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手段建立可核查、可溯源的绿色回收体系。生产企业可直接主

导或与专业从事废旧产品回收利用的企业或机构合作开展回收、处理与再利用，搭建拆解、回收信息发

布平台，实现废旧产品在生产企业、消费者、回收企业、拆解企业间的有效流通。 

A.1.5 搭建绿色信息收集监测披露平台 

企业要建立能源消耗在线监测体系和减排监测数据库，定期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企业节能

减排目标完成情况、污染物排放、违规情况等信息。要建立绿色供应链信息平台，收集绿色设计、绿色

采购、绿色生产、绿色回收等过程的数据，建立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流机制，实现生产企业、

供应商、回收商以及政府部门、消费者之间的信息共享。要加强对供应链上下游重点供应商的管理评级，

定期向社会披露重点供应商的环境信息，公布企业绿色采购的实施成效。 
B  

B  

A.2 绿色供应链评价方法 

A.2.1 评价方式  

根据绿色供应链管理关键环节，按照评价标准对企业进行实地调查，查阅相关文件、报表、数据等，

确保评价结果客观准确。 

A.2.2 评价指标体系 

绿色供应链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基本要求、绿色供应链管理战略指标、绿色供应商管理指标、绿色生

产指标、绿色回收指标、绿色信息平台建设指标、绿色信息披露指标 7个方面。具体如表B.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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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绿色供应链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序号 二级指标 单位 
最高

分值 

指标

类型 

基本要求

X1 

1 
各项管理制度健全，符合国家和地方的法律法规及

标准规范要求 X11 
- 3 定性 

2 近三年无重大安全、环保、质量等事故 X12 - 3 定性 

3 
建立质量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环境

管理体系和能源管理体系 X13 
- 4 定性 

绿色供应

链管理 X2 

4 纳入公司发展规划 X21 - 4 定性 

5 制定绿色供应链管理目标 X22 - 3 定性 

6 设置专门管理机构 X23 - 3 定性 

实施绿色

供应商 X3 

7 绿色采购标准制度完善 X31 - 4 定性 

8 供应商认证体系完善 X32 - 3 定性 

9 对供应商定期审核 X33 - 3 定性 

10 供应商绩效评估制度健全 X34 - 3 定性 

11 定期对供应商进行培训 X35 - 3 定性 

12 低风险供应商占比 X36 % 4 定量 

绿色生产

X4 

13 优化用能结构，减少能源投入 X41 - 3 定性 

14 
使用的通用用能设备采用了节能型产品或效率高、

能耗低的产品 X42 
- 3 定性 

15 使用低碳清洁的新能源 X43 - 5 定性 

16 
依据 GB 17167、GB 24789 等要求配备、使用和管

理能源、水以及其他资源的计量器具和装置 X44 
- 3 定性 

17 
污染物处理设备的处理能力应与生产排放相适应，

并应正常运行 X45 
- 3 定性 

18 
大气、水体、固废及噪声排放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

及地方标准要求 X46 
- 3 定性 

19 
采用公开可获取的标准或规范对其厂界范围内的温

室气体排放进行核算 X47 
- 3 定性 

20 
采用公开可获取的标准或规范对产品进行碳足迹核

算 X48 
- 3 定性 

21 符合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管理办法 X49 - 4 定性 

绿色回收

X5 

22 产品回收率 X51 % 3 定量 

23 包装回收率 X52 % 3 定量 

24 回收体系完善（含自建、与第三方联合回收）X53 - 4 定性 

绿色信息

平台建设

X6 

26 绿色供应链管理信息平台完善 X61 - 10 定性 

绿色信息

披露 X7 

27 披露企业节能减排减信息 X71 - 3 定性 

29 披露企业碳排放及产品碳足迹信息 X72 - 3 定性 

30 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含绿色采购信息）X73 - 4 定性 

A.2.3 绿色供应链评价指数计算方法 

企业绿色供应链评价指数的计算公式如式B.1。 



T/CACE XXXX—XXXX 

8 

 𝐺𝑆𝐶𝐼 = 𝑋11+𝑋12 + 𝑋13 + 𝑋21 + 𝑋22 + 𝑋23 + 𝑋31 +𝑋32 + 𝑋33 + 𝑋34 + 𝑋35 + 𝑋36 +𝑋41 + 𝑋42 + 𝑋43 +
𝑋44 + 𝑋45 + 𝑋46 +𝑋47 + 𝑋48 + 𝑋49 + 𝑋51 + 𝑋52 + 𝑋53 + 𝑋61 +𝑋71 + 𝑋72 + 𝑋73 ··································· (B.1) 

A.2.4 绿色供应链评价结果 

评价得分：90-100为四星、80-89为三星、70-79为二星、60-69为一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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